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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化发展应更重质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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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当前我国城市化发展已进入战略推进期，城市社会将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，对我国的

经济结构产生重大影响。因此，提升城市化质量与水平也成为我国城市化未来一个时期的突出主

题。 
  城市化质量为何不高 
  一个首要的原因，在于城市消费结构不合理，对产业拉动作用不足。以江苏省为例，国际金

融危机以来，扩大消费政策效果明显，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，2009年社会消费品
零售总额 11484.1 亿元，首次突破万亿元，增长 18.9%。但需要指出的是，江苏内需的增长主要
得益于住房和汽车两大需求的高涨，拉动内需的动力过于单一。 
  第二，房价上涨过快，居民消费福利受损。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，2009年以来，国家采取了
一系列的住房优惠政策，但由于对住房保障与住房投资区分不够严格，过于优惠的住房贷款利率、

城市土地出让制度不完善，使得部分城市房价持续上涨。高房价损害了居民的消费福利，2009年
江苏城镇居民人均购建房支出增加额占家庭总收入增收的比重为 45.9%，挤占了相当一部分原本
用于消费的支出资金，而且不断高涨的房价增加了居民的支出预期，使得人们的支出增长预期远

高于收入增长预期，致使居民增加储蓄，对当前的消费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。 
  第三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。城乡居民收入之比是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指标之

一，其数值的变化能直观地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情况。 
  第四，农民工享有的待遇较低，市民化进程缓慢。城市化过程中，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，但

大量已经实现非农化的农民难以转化为市民。农民工被置于城市“边缘人”地位，其结果造成农

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与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呈现为两个分裂的过程。农民工不能像市民一样享受

城市公共服务，对于城市化拉动消费、带动内需作用的发挥产生了阻碍。此外，户籍对人口在行

政区划上的分割本身也有违城市化的初衷。城市化的核心意义使人口自主地进入现有的各类城

市，参与城市劳动力市场竞争。而目前户籍还与公共服务、信贷和住房、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、

教育和就业培训挂钩，因而限制了跨行政区的劳动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，客观上造成了城市的

住宅价格不合理增长。 
  进一步提升城市化质量 
  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》提出，要“完善城市化

布局和形态。科学规划城市群内各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，缓解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压力，强化

中小城市产业功能，增强小城镇公共服务和居住功能”。“加强城镇化管理。大城市要加强和改进

人口管理，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根据实际放宽外来人口落户条件。注重在制度上解决好农民工权

益保护问题”。在此，我们提出几点进一步提升城市化质量的对策建议。 
  第一，加快城市转型，增强城市化推动产业升级拉动内需的功能。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

变，就必须使相应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实现由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、由速度增长到效益提升的转变，

走土地节约、环境良好、布局合理、功能完善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市化道路。要依照《城乡规

划法》，科学制定城市规划并强化规划的法律效力。在规划的指导下，逐步改变强调城市化水平

和城市规模的思路，改变弃旧城、建新城、大建开发区等大量圈占土地的做法，将城市化的重心

转变为提升城市化质量、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、改善城市人居环境、提高城市经济社会效益等。 
  第二，完善住房公共政策，缓解城镇居民居住压力。一是，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，扩大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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覆盖范围。二是，抑制投机性购房，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。加大差别化信贷、税收政策执行力度。 
  第三，优化产业结构，推进城市化与就业协调增长。制造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和水平后，随着

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加速，吸纳就业的能力开始下降，解决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将主要依

靠第三产业即服务业，服务业是吸纳劳动力的蓄水池。 
  第四，摆脱户籍制度依附，在全省范围内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。实行暂时、过渡性居住证

制度，比如上海市政府推出的“上海市居住证”制度，实行办理户籍与颁发“居住证”分开的办

法，收到较好的效果。符合相关标准的劳动力，办理居住证，暂不迁移户口，在创办企业、从事

科技活动、子女就学和城市公共服务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或市民待遇。促进劳动力资源合

理流动、动态注册、相对定居，并逐步过渡到在城市稳定的定居状态，最终实现人口的城市化。 
  第五，完善征地和土地流转制度，促进失地农民市民化。“十二五”时期，最有效的措施是

改革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，建立和实行土地征用与经济补偿、社会保障、就业服务同步进行的征

地安置制变。保障被征地农民对土地收益的长期享有权，实现无地也有收入、离开土地也有保障

的目标。 


